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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工会委员会文件
院工发〔2023〕8号

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工会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工会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

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全院各分会：

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工会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（修

订版）》已通过党委会会议审议，现印发执行。

2023 年 7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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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工会

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

（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推进医院精神文明建设，营造健康高雅的医院

文化氛围，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，规范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

活动，引导社团（协会）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河南大学工会教职工

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是在教职工自愿基础上建立的

院内群众性业余活动的组织，接受院工会的领导与管理。

第三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建，以活

跃教职工文化生活、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、服务教职工发展为目

的，充分吸收具有共同爱好的在职教职工参加，是非营利的群众

组织。

第四条 社团（协会）成员须是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职工。

第二章 社团（协会）的组建

第五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由共同兴趣的在职教职工倡议，

经院工会审核同意后组建成立。

第六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成立的程序及其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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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组建采取两种形式，一种是由院工

会牵头组建；一种是在职工自愿组合的形式。

2. 社团（协会）面向全院教职工，社团（协会）成立时，

会员一般不少于 10 人，且会员至少来源于 2个及以上分工会。

3.各社团（协会）设负责人 1人，副职 1-2 人，负责本社团

（协会）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。

4.社团（协会）活动内容要积极健康，有利于教职工愉悦身

心、增强体质和事业发展等。

第三章 成员的基本条件和要求

第七条 社团（协会）成员条件

1.医院教职工；

2.遵守宪法和医院的规章制度，维护医院的整体利益；

3.服从协会统一领导，履行成员义务；

4.热心社团（协会）的工作并能积极发挥个人的特长和智慧；

5.成员在参加协会活动时要注意安全，责任自负；

6.同一成员可以同时参加若干社团（协会）。

第八条 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的条件

1.负责人必须由协会成员或代表选举产生；

2.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，有相关方面的特长

和爱好，热心协会工作，乐于为大家服务；

3.群众基础好，善于团结广大教职工。

第九条 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的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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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统筹规划本社团（协会）工作，全面负责社团（协会）日

常管理服务事务，做好社团（协会）后备力量的发掘培养工作；

2.在院工会领导下，组织实施诸如比赛、演出等较大规模的

活动；

3.对申请加入社团（协会）的成员进行审批；

4.组织成员进行日常训练和活动；

5.做好年度计划与总结工作，对院工会负责。

第十条 社团（协会）成员的权利

1.有建议权、策划权、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自愿加入或退出

社团（协会）的权利；

2.有权参加社团（协会）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
3.有权监督社团（协会）管理、活动及资金使用情况，并提

出建议。

第十一条 社团（协会）成员的义务

1.认真执行协会决定，积极参加协会活动；

2.认真完成社团（协会）交给的任务；

3.积极宣传社团（协会）并发展新成员。

第四章 社团（协会）的管理

第十二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组织管理

1.制定年度活动计划，并自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文体活动。

2.贯彻执行工会的年度工作计划和有关任务安排，根据工会

的部署，组织参加各项文体比赛和主题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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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收好、管好、用好本社团（协会）的文体活动用品、器材

等。

4.发挥带头作用，积极推进医院文化体育活动。

第十三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活动管理

1.各社团（协会）要广泛吸收具有共同爱好的教职工参加，

建立日常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活动，确保协会开展活动常态化，

并及时向院工会报送有关重要的活动信息。

2.社团（协会）活动时间以业余为主，尽量安排在周末、节

假日等非工作时间，确保工作不受影响。

3.社团（协会）代表单位参加上级组织规定的比赛项目时，

集训期间的经费原则上由院工会承担。

4.社团（协会）参加院外比赛按照《河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提供器材、服装、用品等。

5.社团（协会）在开展活动时要增强安全意识，个人财产及

身体安全由个人自负。

6.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要服从院工会的统一管理，有义务协

助院工会组织开展相关的教职工活动，对教职工的相关活动进行

指导。

第十四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经费管理

1.社团（协会）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院工会拨付的活动经费

和向社会及个人争取的赞助费等。

2.社团（协会）经费使用要合理安排，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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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社团（协会）须在活动完成后 30 日之内报账，报账材

料要符合工会财务要求。

4.社团（协会）的经费使用遵守财经纪律，符合工会财务管

理要求，专人管理，账目清楚，定期向会员公布。

第十五条 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的撤销

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社团（协会），应予撤销：

1.违反法律及医院的有关规章制度。

2.不接受院工会的正常工作指导。

3.半年内不开展任何活动。

4.管理混乱，在院内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5.成员人数少于 10 人或者其来源少于 2个分工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院工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教职工协会（社团）成立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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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南大学淮河医院

教职工协会（社团）成立申请表
协会（社团）名称 申请时间

协会负责人 性 别

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

工作科室 职务/职称

联系电话 邮箱

协会

成员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科室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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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

概况

工作

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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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

学淮河

医院工

会委员

会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- 10 -

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工会办公室 2023年7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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